
最近短短兩個月，不太辦刑事案件的我，

已經被諮詢了至少五件「幫助詐欺」的案

件。相信專辦刑事案件的大律師們，遇到的

案例更多。

這類案件的被告，幾乎都是18到20幾歲的

年輕人居多，而他們之所以會陷入這種「幫

助詐欺」的「司法漩渦」，多半都是因為他

們正處於「低薪、打零工、需要償還學貸、

卡債」的「貧窮困境」當中。而因為疫情衝

擊，在收入減少甚至沒有收入的情況下，面

對還是要支出的生活開銷，更是雪上加霜。

此時，加上「詐騙集團組織」再灌點迷湯，

讓這群「社會險惡經驗不足」的他們，相信

「只要出借自己銀行帳戶提供別人資金進

出，每天就能創造、累積一點被動收入」（還

有社群媒體網站每天都充斥著一堆鼓勵人家

斜槓創造被動收入的噁爛洗腦文），這些

「每天窮忙但根本存不到錢，又沒個有錢老

爸老媽當靠山或抖內」的年輕人，自然就很

容易受騙上鉤，或在半信半疑中鋌而走險。

我真的覺得，我們國家（政府）要好好面

對處理這樣的「青年犯罪問題」，因為情況

真的越來越嚴重。

層出不窮湧進司法體系的「詐騙集團案件

量」，也嚴重耗損、排擠了偵查、司法資源

的合理分配，讓審、檢、警、調都處於工作

嚴重過勞的狀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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